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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2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9:25、

9:30一11:30及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5月 22

日上午09:15至当日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承德露露股份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沈志军先生
6、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09人，代表股份567,030,50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4.0258％。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14 人，代表股份 449,971,1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872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95 人，代表股份 117,059,3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53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6人，代表股份118,598,6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1.2999%。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1人，代表股份 1,539,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95人，代表股份117,059,3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53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了以下事

项：
1、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595,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69％；反对1,143,8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7％；弃权291,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163,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99％；反对

1,143,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44％；弃权 291,35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57％。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2、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625,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3％；反对1,144,2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8％；弃权260,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194,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57％；反对

1,144,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48％；弃权 260,35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5％。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3、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699,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52％；反对1,127,0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8％；弃权204,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267,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74％；反对

1,127,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03％；弃权 204,35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3％。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4、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694,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43％；反对1,144,2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8％；弃权192,06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262,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33％；反对

1,144,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48％；弃权 192,069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5、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607,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91％；反对1,328,2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2％；弃权 94,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176,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06％；反对

1,328,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00％；弃权94,2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5％。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续聘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546,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83％；反对1,291,5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8％；弃权192,06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114,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490％；反对

1,291,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90％；弃权 192,069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关于与万向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846,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568％；反对28,601,1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159％；弃权 15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846,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568％；反对

28,601,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159％；弃权150,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72％。

表决结果：本提案关联股东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沈志军、梁启朝已回避表决，提案获
得通过。

8、审议《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760,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1％；反对1,132,0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6％；弃权137,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328,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93％；反对

1,132,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45％；弃权 137,7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1％。

表决结果：本提案以特别决议通过，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

9、审议《关于与上海万向区块链股份公司签订〈万向集团供应链信息服务系统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968,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236％；反对5,995,9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56％；弃权2,633,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968,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236％；反对

5,995,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56％；弃权2,633,816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208％。

表决结果：本提案关联股东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沈志军、梁启朝已回避表决，提案获
得通过。

10、审议《关于公司区块链债权凭证业务拟使用控股股东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067,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070％；反对5,792,8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44％；弃权2,737,9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067,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070％；反对

5,792,8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44％；弃权2,737,916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86％。

表决结果：本提案关联股东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沈志军、梁启朝已回避表决，提案获
得通过。

11、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633,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36％；反对1,148,9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6％；弃权248,28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201,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19％；反对

1,148,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87％；弃权 248,283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3％。

表决结果：本提案以特别决议通过，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

12、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633,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36％；反对1,148,9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6％；弃权248,28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201,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19％；反对

1,148,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87％；弃权 248,283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3％。
表决结果：本提案以特别决议通过，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力峰、项颂雨
3、结论性意见：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赵力峰律师、项颂雨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金证法意[2025]字0522第0466号

致：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承德露露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承德露

露”或“公司”）的聘请，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对会议的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
及《承德露露股份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进行核验，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声明：
1. 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
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会规则》的要求，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
查和验证，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3.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文件
一同披露。

4.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
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召开，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媒体上公告了《承德露露股份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5）（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会议通知》已列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开方式、召开时间、地点、网络投票事宜、会议审议事项、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等相关事项。

（一）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对议案行使表决权。

（二）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地点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2日下午2:30在河北省承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上板城园区东区9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三）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2日 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
根据《会议通知》，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5日）下

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其中，不包含优
先股股东，不包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309人，代表股份数为567,030,50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258%。其中，现场出席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14人，代表股份数为449,
971,1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726%；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计295人，代表股份数为117,059,3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3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306人，代表股份数为118,598,63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99%。其中，现场出席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共11人，代表股
份数为1,539,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7%；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
的中小股东共计295人，代表股份数为117,059,3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32%。

经审查，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具有相应资格，股东持有相关持股证明，授权代表
持有授权委托书。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
身份。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发生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重复投票的情况。除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表外，公司现任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前提下，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议案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3：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议案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5：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议案6：关于续聘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7：关于与万向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议案8：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9：关于与上海万向区块链股份公司签订《万向集团供应链信息服务系统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的议案；
议案10：关于公司区块链债权凭证业务拟使用控股股东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议案11：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议案1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没有股东提出超出

上述事项以外的新提案，未出现对议案内容进行变更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

表决，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
2.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根据网络投票系统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公司将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的结果进行了合并统计，本次股东大会的最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65,595,3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469%；反对1,143,823

股，弃权291,352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17,163,4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98.7899%；反对1,143,823股，弃权291,352股。

议案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65,625,9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523%；反对1,144,223

股，弃权260,352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17,194,0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98.8157%；反对1,144,223股，弃权260,352股。

议案3：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565,699,1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652%；反对1,127,023

股，弃权204,352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17,267,2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98.8774%；反对1,127,023股，弃权204,352股。

议案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565,694,2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643%；反对1,144,223

股，弃权192,069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17,262,3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98.8733%；反对1,144,223股，弃权192,069股。

议案5：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565,607,9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491%；反对1,328,263

股，弃权94,250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17,176,1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8.8006%；反对1,328,263股，弃权94,250股。

议案6：关于续聘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565,546,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383%；反对1,291,583

股，弃权192,069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17,114,9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98.7490%；反对1,291,583股，弃权192,069股。

议案7：关于与万向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同意89,846,5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75.7568%；反对28,601,186

股，弃权150,900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89,846,5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 75.7568%；反对 28,601,186股，弃权 150,900股。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
回避表决。

议案8：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565,760,71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761%；反对1,132,040

股，弃权137,750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17,328,8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98.9293%；反对1,132,040股，弃权137,750股。

议案9：关于与上海万向区块链股份公司签订《万向集团供应链信息服务系统项目合作框
架协议》的议案

同意109,968,8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2.7236%；反对5,995,928
股，弃权2,633,816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09,968,8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总数的92.7236%；反对5,995,928股，弃权2,633,816股。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
东已回避表决。

议案10：关于公司区块链债权凭证业务拟使用控股股东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110,067,8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2.8070%；反对5,792,885

股，弃权2,737,916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10,067,8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总数的92.8070%；反对5,792,885股，弃权2,737,916股。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
东已回避表决。

议案11：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565,633,3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536%；反对1,148,903

股，弃权248,283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17,201,4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98.8219%；反对1,148,903股，弃权248,283股。

议案1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565,633,3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536%；反对1,148,903

股，弃权248,283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17,201,4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98.8219%；反对1,148,903股，弃权248,283股。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全部议案。另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
上进行了述职。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杨 晨： 项颂雨：

年 月 日

华泰柏瑞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体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QDII）暂停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
务 的 起 始
日 、金 额 及
原因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
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
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
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暂 停 申 购
起始日

暂 停 赎 回
起始日

暂 停 定 期
定 额 投 资
起始日

暂停申购、
赎回、定期
定 额 投 资
的 原 因 说
明

华泰柏瑞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体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QDII）
华泰柏瑞中韩半导体ETF发起式联接（QDII）
019454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华泰柏瑞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体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QDII）基金合同》、《华泰柏瑞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体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

2025年6月3日

2025年6月3日

2025年6月3日

2025年6月3日为韩交所休市日

华泰柏瑞中韩半导体 ETF
发起式联接（QDII）A
019454
是

华泰柏瑞中韩半导体 ETF
发起式联接（QDII）C
019455
是

华泰柏瑞中韩半导体 ETF
发起式联接（QDII）I
022681
是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根据韩交所休市安排，2025年6月3日（星期二）为韩交所休市日。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2025年6月3日（星期二）暂停上述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赎回业务。上述基金将于
2025年6月4日（星期三）起恢复办理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赎回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届时
将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者如欲了解详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huatai-pb.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0001。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
表现。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
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3日

华泰柏瑞南方东英沙特阿拉伯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调整申购和赎回业务时间安排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泰柏瑞南方东英沙特阿拉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QDII）
沙特ETF
520830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恢复赎回日

恢复申购、赎回的
原因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
规、《华泰柏瑞南方东英沙特阿拉伯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华泰柏瑞南
方东英沙特阿拉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QDII)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2025年6月4日

2025年6月4日

沙特交易所休市时间调整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于2025年1月3日发布了《华泰柏瑞

南方东英沙特阿拉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2025 年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和
非交易日申购赎回安排的公告》，根据沙特交易所休市时间调整，本公司现决定于2025年6月
4日恢复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并新增2025年6月9日至2025年6月10日暂停本基
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

本基金将于2025年6月11日起恢复办理正常申赎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
留意。

投资者如欲了解详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huatai-pb.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0001。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
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3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泰柏瑞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体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暂停申购和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华泰柏瑞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体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QDII）
中韩芯片

513310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华泰柏瑞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体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华
泰柏瑞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体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

2025年6月3日

2025年6月3日

2025年6月3日为韩交所休市日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根据韩交所休市安排，2025年6月3日（星期二）为韩交所休市日。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2025年6月3日（星期二）暂停上述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上述基金将于2025年6月4日（星
期三）起恢复办理申购和赎回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者如欲了解详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huatai-pb.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0001。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
表现。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
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3日

融通基金关于融通通福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在上海基煜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通基金”）

与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基煜”）协商一致，从2025年5月23日起，融通
通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在上海基煜参加前述机构开展的赎回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1
基金代码

161626（A类）

基金名称

融通通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二、优惠时间
自2025年5月23日起至2025年6月23日。
三、费率优惠内容
1. 优惠内容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上述销售机构赎回上述基金，其赎回费率享有如下优惠：

持有时长

T〈7天

7天≤T〈1年

1年≤T〈2年

T≥2年

原赎回费率

1.50%
0.50%
0.25%

0

原赎回费归入基金资
产的比例

100%
25%
25%
0

优惠后的赎回费
率

1.50%
0.125%
0.0625%

0

调整后赎回费归入基金资
产的比例

100%
100%
100%
100%

注：上表中，1年以365日计算。
2. 优惠说明
赎回费用在投资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投资者在优惠期间通过上海基煜赎回上述基

金，优惠后的赎回费将100%归入基金资产，此次费率优惠不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造成实
质性的不利影响。

四、其他提示
1. 本次优惠活动结束后，上述基金的相关费率继续按原费率标准实施。
2. 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3.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
五、咨询方式
1.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www.jiyu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369
2.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r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3-8088（免长途话费）；0755-26948088
六、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有
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
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在购
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3日

融通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新增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通基

金”）与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肯特瑞”）签署的销售协议，从2025年5
月23日起，融通基金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新增京东肯特瑞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转换业务，以及参加前端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序号

1
基金代码

021096（D类）

基金名称

融通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开通

转换业务

开通

二、费率优惠内容
1. 自本公告日起，投资者通过上述销售机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如有）上述基金，其

申购费率享有优惠，基金具体折扣费率以上述销售机构活动公告为准。若申购费率是固定费
用的，则按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2.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
费，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和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及基金其他业
务的基金手续费。

3. 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结束日期以上述销售机构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4. 上述适用基金的原相关费率参见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

告。
三、其他提示
1. 投资者仅能申请办理相同收费模式下基金代码的转换，即“前端收费转前端收费、后

端收费转后端收费”，不能将前端收费模式基金代码的份额转换为后端收费模式基金代码的
份额，或将后端收费模式基金代码的份额转换为前端收费模式基金代码的份额。同一基金的
不同基金份额类别之间不得互相转换。相关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融通基金最新发布的公
告为准。

2. 投资者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相关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程
序和业务规则详见上述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3.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

四、咨询方式
1.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kenterui.jd.com
客户服务电话：95118
2.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r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3-8088（免长途话费）；0755-26948088
五、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有
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在
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3日

华宝基金关于华宝宝益90天持有期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平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平安证券）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2025年05月23日起增加平安证
券为华宝宝益 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宝宝益 90天持有期债券A:023292；华宝
宝益90天持有期债券C:023293）的代销机构。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办理华宝宝益90
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赎及其他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具体业务：
（1）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11-8
公司网址：www.stock.pingan.com
（2）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050、400-700-5588
公司网址：www.fs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5月23日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宝宝益90天持有期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5】10号文准予注册，华宝宝益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23292，基金简称：华宝宝益 90天持有期

债券A；C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23293，基金简称：华宝宝益90天持有期债券C)）于2025年5
月22日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2025年6月13日。

根据《华宝宝益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华宝宝益90天持有期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经本基金管理人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本基

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 决定将本基金的募集截止日由原定的2025年6月13
日提前至 2025年 5月 23日，即 2025年 5月 23日为本基金的最后一个募集日，自 2025年 5月

24日起不再接受投资者的认购申请。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fsfund.com）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5588、4008205050）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3日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浙商证券沪杭甬杭徽高速封闭式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沪杭甬REIT
508001
2021年6月7日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公开募集基
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
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业务办法（试行）》、《上海证
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
指引第5号一临时报告（试行）》、《浙商证券沪杭甬杭徽高速封
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浙商证券沪杭甬杭
徽高速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二、基础设施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全称

项目公司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地理位置

项目运营管理机构

杭徽高速公路（浙江段）

浙江杭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收费公路

起自杭州留下枢纽，沿线经过杭州市余杭区、临安区，终点位于
浙皖两省交界昱岭关。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础设施项目生产经营情况
（一）杭徽高速2025年4月主要经营数据
本基金所投资的杭徽高速在2025年4月实现的车流量及收费情况如下：

项目

杭徽高速公
路（浙江段）

日均收费车流量（辆次）

当月

19548

当 月 环
比变动

-16.99%

当 月 同
比变动

-12.02%

2025
年

累计

27212

累 计 同
比变动

4.92%

路费收入（人民币，万元，含增值税）

当月

5315.73

当 月 环
比变动

-5.36%

当 月 同
比变动

-12.24%

2025
年

累计

24201.71

累 计 同
比变动

-3.53%

备注：
①日均车流量计算方法：按省中心平台下载的每个区段两个收费站之间的月/季/年自然

车流量除以期间，得出区段日均车流量；全部15区段的日均车流量按区段公里数加权平均后
得出杭徽全程的日均车流量；表中所示车流量数据未包含节假日免费通行车流量。

②4月份日均车流量为24785辆次，当月环比变动为5.25%，当月同比变动为-7.59%。
③4月份日均收费车流量环比下降16.99%，主要是受清明节假期国家对小型客车免收通

行费政策的影响。
④4月份日均收费车流量同比下降12.02%，路费收入同比下降12.24%，主要原因一是项

目周边国道G329玲珑至於潜段改扩建通车产生的分流效应；二是浙江省国资全资和控股高
速公路于4月下旬对使用ETC通行的货车实行通行费85折优惠，导致货车通行费有所下降。

⑤以上为省中心平台下载数据计算，未经审计，因此各月加总与定期报告披露数据可能
存在细微差异，以定期报告披露为准。

⑥以上数据经运营管理机构盖章确认。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以上数据尚未经过审计，最终数据以经审计的年度报告为准。
投资者可访问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stocke.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95345）咨

询相关情况。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
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
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应当认真阅读
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和产品特性，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投资目标、投资
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性判断市场，自主
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主、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浙商证券沪杭甬杭徽高速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关于
二〇二五年四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23日


